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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 提 请 注 意 1 9 8 7 年 1 1 月 3 0日大会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第 

4 2 X 3 3号决议。 

在这方面，谨向你转递我国政府对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引起的各项法律问题所持 

的观点。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5 8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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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外层空间军事化引起的各项法律问题 

《联合国宪章》当中最重要的原则亳无疑问是禁止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此夕 

这个原则在法律学说中还具有绝对法的地位。意思是说，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 

不论其是否为联合国会员国,而不具有类似性质的任何其他国际法准则都不得减损这 

项原则的效力。这一点在《宪章》第二条第4款中有明白的说明，其中提到两点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 

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但是，评论员们在决定应如何解释"武力"时，意见很不一致，武力是否只指 

武装力量或者相反的，是否包括所有形式的胁迫。 

全面阅读《宪章》及其各项指导原则之后会发现，应当从广义上来解释武力， 

其中应包括与实现联合国基本目标：维持和平不相符合的其他各种形式。 

因此，例如，《联合国宪章》笫一条笫1款载明本组织的宗智和原则是："维 

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 

威胁，禁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以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 

调整或解 # 1 ^ !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 

此外，《宪章》笫四十一条似乎说除了"武装力量"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力量, 

因为该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得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 

此外，应当铭记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有效维持和平必须对妨碍全面实现和平的 

所有障碍进行普遍谴责。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形式的"武力"，武装的或其他形 

式的，都不符合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国间进行合作的重要目标。这两个目 

标彼此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致很难想象在一个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违反和平状态 

之下的世界可以进行合作。但是，必须承认有一些法律规定同"威胁使用武力" 

的概念有更加密切的相应关系，这些法律规定也具有绝对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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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侵略是较广的武力"类别"之中的一种"形式"，它的确只是指使用武 

装力量（1 9 7 4年 1 2月 1 4日大会笫 3 3 U ( X X I X )号决议,附件，笫一条) , 

在这方面,«联合国宪章》笫三十九条则作出：r清楚的区别,其中说:"安全理事 

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便略行为之是否存在" , 

不论违反和平的行动具有什么性质"^ ;1:否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都应 

当加以拒绝，因为它绝对不符合上述《宪章》的各项原则, 

为各立法者所接受的唯一可能使用武力的情况是为了应付"非法"使用武力, 

采取单独或集体的自卫行动(《宪章》笫七章的规定）， 

因此可以这么说，任何旨在直接违反和平的行动都可以被认为是使用武力的行 

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动，并且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或公约不得以任何方式来减损 

这项禁止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具有绝对法效力的事实说明 

了它们是一些与有效保护重要的世界和平目标的需要相一致的绝对准则。但是， 

在经济胁迫方面，这个问题就很不清楚。按照一派学说的说法，经济胁迫更加 

违反了不干涉原则（《宪章》第二段第七款）。 

因此，《宪章》第二条笫4款所载的准则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并且据此而制订 

了整个一套习惯法。各国所通过的许多长期有效的宣言就是一些证明，它无可辩 

驳地说明了这个准则是作为一项国际上有约束力的原则而被接受的. 

关于空间法的具体案例，按照关于各索和利用包括月和其它天体在内外 

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见1 9 6 6年 1 2 >^丄9日大会笫2222(—Xx:c ) "f^i!, 

附件）第一条的规定，在空间展开的任何活动如果影响到下面国家的安全即属违法 

活动，其笫一条内容如下:"探测及使用外空，包括月球与其它天体，应为所有各 

国之福利及利益进行之，不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之程度如何，并应为属于全体人类 

之事"。因此,很清楚,只有按照J:述，则所描埃的方式进行空问的探测和使用，才 

是合法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国际法存在一项新的主题：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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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其他外，大会笫1 7 2 1 ( X V I ) ； 1 9 6 2 ( x v i i i ) 和 1 9 6 3 

( X V I I I )号决议规定各国应当按照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来展开在外层空间的 

探测和使用活动。.这就是说，外层空间不是一个"法律真空"，因为《宪章》 

和 1 9 7 0年 1 0月 2 4日大会题为"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 

际法原则宣言"的第2625(XXV)号决议绝对禁止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 

按照空间法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条例（各项空间活动应为人类的福利而进行）， 

因这个个案而断言没有明白被禁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被允许的这种说法是无效的。 

各国均不得忽视一个职责，即必须将外层空间、月球和其它天体用来为全世界各族 

人民谋利益。必须把这个首次在国际法中得到鉴定的职责作为空间活动的重点， 

它是空间法提出的一项创造发明，一项历来具有较高层次的特别法。关于一项已 

知空间活动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与是否符合《外层空间条约》（见大会第2 2 2 2 

(XXI),附件）第一条笫1款所列的各项规定为重点，而不是看是否缺少一项禁 

止性准则。根据空间法，这种没有被禁止的行动本能够把不合法的行动变成为 

国际上合法的行动，还必须加一句，应当根据国际法各项有关规定，而不是根据 

国内法来判断一项行动的非法性。这个原则甚至更加肯定地适用于空间法； 

因为空间法是根据较高的道德因素制订的。 

但是，在理论上看来似乎是对的，并不一定必然会符合《外层空间条约》（大 

会第 2 2 2 2 ( X X I )号决议，附件)的内容。在这方面，条约第四条的规定如 

下： 

"本条约当事国承诺不将任何载有核武器竭任何他种大规模毁灭械武器之物 

体放入环绕地球之轨道。不在天体上装置此种武器,亦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将 

此种武器射至外空， 

"月球与其他天体应由本条约所有当事国专为和平目的使用，于夭体上 

建立军事基地、装置及堡垒，试验任何种类的武器及举行军事演习，均所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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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军事人员从事科^或达成任何其他和平目 é ^—^所不禁，使用为和平 

探测月球与其他天体所需之任何器材或设备，亦所不禁。" 

有些人会争论说,若明显地i反《外层空间条约》，采取在空间放置核武器或其 

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做法就意味着要发动一场武装攻击,因此有理由按照《宪章》 

第三十九条采取各种集体防卫措施。空间物体是否有敌对性质这个问题必须由安 

全理事会对每一个案例作出决定，此外安理会还必须决定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将该 

物体捕获或摧毁，或者釆取其他适当步骤，例如完全或部分中断经济关系。 

无论如何，很明显本条所列的禁止行动不够全面，因为其中只说"月球与其他 

天体应⋯⋯为和平目的使用"。因此外层空间和天体就不具有同样的法律地位， 

因此在法律上就不能排除对外层空间作某种军事用途。 ' ― 一 — — _ _ _ _ _ 

所说条例的另一个弱点是与武器有关的部分，因为其他仅仅提到"载有核武器⋯ 

之物体"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如何对待不属于这个 

具体类别的其他武器？例如，所谓的"反卫星"武器是否合法？ 

很明显第 4条同的空间法理论不合,因为根据一般的空间法理论，我们知 

道，各国在外层空间的活动必须为全体人类的福利而进行，这就意味着，象以前 

一样，彻底和坚决拒绝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 

例如上述的条款与《外层空间条约》第1条和第2条的决定不符合，后者规定 

各国必须按照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展开其各项空间活动。如前所述，后者意 

味着较广泛的武力概念而不j，【仅是"武装力量"。因此迫切地需要在《外层空间 

条约》以外邇过详细制定一一项议定书来建立必要的前后一致的理论，从法律观点来 

看，这种作法很明显会有助于将外层空间保留作为合作而不是可能进行冲突的区域。 

为进行这一分析，还必须 i记《关于各国在月;;其他夭S上活动的协定》第 

3条（见 1 9 7 9 年 1 2月 5日大会第 3 4 / 6 8号决议附件），其内容如下： 

" 1 .月球供应全体缔约国专为和平目的而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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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月球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从事任何其,他敌对行为或以敌 

对行为相威胁概在禁止之列.利用月球对地球、月球、宇宙飞行器、宇宙飞 

行器的人员或人造外空物体实施任何此类行为或从事任何此类威胁，也应同样 

禁止， 

3 . 締约各国不得在环绕月球的轨^或飞向飞绕月球的轨道上，放置载 

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玖在月球上或月球内放 

置或使用此类武器. 

4 . 禁止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袈置及防御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 

武器及举行军事演习，但不禁止为科学研究或为任何其他和平目的而使用 

军事人员.也不禁止使用为和平探索和利用月球所必要的任何装备或设备." 

尽管关于月球的协定更加完整和全面，它也没有对解决外层空间军事化的问题 

擠出令人满意的办法。首先，协定中没有特别提到外层空间,而只是提到月球和 

其他夭体。其次，（其中包含有《外层空间协议第4条》同样的矛盾）该条款只 

对"締约国"有约束力，从而不具有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法性质，而 

且，在第3款中，出现了与《外层空间协议》同样的错误，禁止"载有核武器或任 

何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而不包括其他常规性武器。最后，第 

4款的最后一句措词不当，因为"所必要的任何装备或设备"用词含糊，不够具体， 

而且该款没有重申月球应"只供和平目的"而开放探索和利用。 

但是，关于月球的协定第3条有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该条禁止任何在月 

球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从事任何其他敌对行为或以敌对行为相威Jlk从 

而，尽管还很含糊，却广泛地扩大了，行为的概念。 

无论如何，分析军事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解释"和平利用"一词，其用法 

与空间协议相同，这一问题有两种意 i ïLo —种认为"和平利用"只排除"侵略 

性利用"（相当于利用武力的行为），另一种认为任何对外层空间的非和平利用 

(除被认为"非侵略性"之外）都将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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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当今国际—法和空间法建立的原则的发展基础上进行 

审査。因此，在外层空间和月球及其他天体上，只允许一般不属于"非和平"性 

质的活动。有一种理论认为法律上很难甚至不可能将"军亊"和"非军事"分成 

两类，赞同这个理论的人认为，应当只禁止显而易见的武力存也 

在这一方面，值得疑问的是，所谓"侵略的理论"如何才能与"外层空间协议" 

序言部分第8段的条款相吻合，该款内容是"考虑到1 9 4 7 年 1 1月 3日大会通 

过 的 第 1 1 0 (H)号决议，：谴贵旨在煽动和鼓励任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 

略行为的宣传，并认为该决议也适用于外层空间 

该段所含的概念应当能消除任何疑团。该段谴责宣传为反对和平，就明显地 

包括了"非侵略性"的内容，而不管其是否为某一空间活动的结果还是后果 

例如宣传、非法利用遥感数据，而危及所感测国家的安全的危险，将构成不 

友好行为，而不致造成对和平的直接破坏，这种行为应当列入国际义务的范围内. 

此外还必须指出，个人的官方地位，不管是文职的还是军事的，本身都不是法 

律依据的资格.应当由人类行为的内在意图来决定一种行为是否厲于军事性质. 

例如，一名文职官员利用非和平手段也可以作出"非侵略性"的军事行为；同样， 

军事人员可以完全从事专 用于和平目的的科学研究。 

因此，一项活动不完全具有侵略性并不改变其内在的非法性质.如前面所指 

出的合法性的标准更加有赖于一项行为是否符合《外层空间协议》第一条的最初两 

款的规定，这比不存在禁止的情况更加重要。 

还应当指出，尽管协议禁止将领土主权延伸到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 

但是，空间法的基础是尊重相邻国家主权的原则.这一点与各国保障其本国安全 

的权利，对其自然资源有优先使用权及同意将关于该国领土的某些数据透露给第三 

国的权利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各国必须按照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 

尤其要锘记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进行勘探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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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确定外层空间只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一国使 

用武力的情况可以根据一般法律的规则而得到认可，例如自卫的情况就是这样， 

只要军队的数量不过份超出所造成侵略的比例，在外层空间方面，根据允许登记 

国对其空间物体有独立管辖权利的规定（《登记公约》第一条），太空法不允许外 

国千涉，该法更不允许对太空飞行器或太空站进行武装袭击。只有该登记阖才有 

权管辖，并甚至毁灭其在外层空间或在天体中的飞行器，只要不破坏第三国或者不 

破坏环境即可，登记国在遭受袭击时，可以进行自卫，不仅法律实体的原则本身 

允许这样做，而且还因为其造福世界活动的能力会受到妨碍。在这一点上，i论 

是很明白的，同样明白的理论是,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妨碍和平的行动对世界 

上所有的人民都会造成不良后果。 

众所周知，：自卫中有两个有关的囡素：成为袭击或者侵略的目标，以及保证反 

应的相应性‧ 我们必须立即提醒注意纯属防卫性质的称为"提前自卫"的情况, 

这与《联合国宪章》笫五十一条的规定是不吻合的，而使用这一种自卫会产生各è 

各样的武断行动，此外，有谁能够决定达到需要先发制人的紧恚状况，而先发制 

人本身也可以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破坏呢？由于觯决国际冲突没有有效的办法，人 

们怎样才能防止假设将被袭击的一个国家不同时成为仲裁者和有关的一方呢？ 

如上所述，在外层空间的问题上，侵略性及非侵略性的活动均可被定为"非和 

平，，，而包含有袭击和侵略（一般的使用武力）这表明需要立即进行自卫‧ 但 

是，在某些情况下决定侵略行为是否发生是很困难的，特别是有关其后果并不立即 

显现的行动，同时更应当銘记多数国家没有监测和防止非和平使用外层空间的适当 

的技术手段.这些国家只能求助于联合国系统，运用第七章的条款，从而使安全 

理事会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可以理觯，这对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令人满意和有效的 

答复.安理会内无节制的使用否决权会使仅仅是被动享受空间技术的国家完全失 

去防卫能力. 

必须制定法律和基于合法性的另一问题涉及到核实裁军条约遵守情况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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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重要的任务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文件中 

所列出的关于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建议中所列出的，其中包括： 

1 . 监测现有国际军备条例和裁军协议的遵守情况， 

2 , 监测国际危机，国际危机将包括下列情况： 

(a) 通过观察到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的集结发出的早期袭击警告, 

(b) 边界上侵犯行为的证据, 

(c) 停火的监测； 

(d) 援助联合国观察员和维持和平特派团； 

―( e r加目立信心措施及观察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的情况. 

对早期警告卫星作某些澄清是很重要的‧ 作为 "提前自卫"的行动不能看 

作是合法的.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在《联合国宪章》中提到，而将构成先发制人的危 

险的缺口，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早期警告卫星的任务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每一国 

都有权保密，并做到领土完整，但这一点不应该阻碍国际社会保证自身安全的更髙 

一级的权利，如果侦察卫星可以作为阻止核战争的威慑工具，那么其功能在法律 

上是合理的‧ 这并不是把"收集情报"一概宣布为^法的，收集情报在国际法律中 

尽管没有规定，但是由于它对国家内部事务构成不可接受的干涉，应当加以禁ih*规 

定"不可接受的干涉"的标准，除其他方面外，还应当建筑在其秘密的性质上面• 




